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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95          证券简称：天永智能         公告编号：2023-030 

 

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信息

披露监管工作函》暨延期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永智能”）于 9

月 14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 2023】1097 号，以下简称【“【《工

作函》”）。具体内容如下： 

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半年度报告

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3【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以下简称 3 号指引）等规则的要求，我部

对你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事后审核。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规定，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1．关于经营情况。半年报显示，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53 亿

元，同比增长 13.94％，归母净利润 554.87 万元，同比下降 27.51％。公司解释

净利润下滑的原因系报告期内锂电设备研发投入较大和子公司研发人员、项目人

员薪酬等同比增加所致。公司 2023 年上半年研发费用为 1978.55 万元，同比下

降 18.39％，其中研发人员职工薪酬为 1506.86 万元，同比下降 12.33％。同时，

自 2021 年以来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大额为负，截至 2023 年 6

月末已累计净流出 4.64 亿元。 

请公司：（1）结合主要业务板块经营情况、行业趋势与竞争格局、主要产

品价格变化、原材料价格波动、费用发生情况等，说明公司报告期内增收不增利、

经营活动现金流持续流出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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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报告期研发费用的具体内容、研发人员的具体范围等，说明半年报中

的相关内容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一致。 

2．关于应收账款。半年报显示，2023 年 6 月末公司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应收款项融资期末余额合计 5.15 亿元，同比增长 39.95％，本期营业收入 3.53

亿元。另外公司提示 2023 年半年度整体应收账款回款情况不及预期，但本期应

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新增金额仅 618.58 万元，同期收回或转回金额 1072.64 万

元。其中公司汽车白车身焊装自动化生产线业务的客户及相关方由于资金紧张，

公司对其应收账款金额较大且处于逾期未收回状态。 

请公司：（1）结合收入确认政策及依据、季度间收入波动、信用政策等，

说明公司应收款项增速较快、占营业收入比重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放

宽信用政策以增加收入的情况；（2）结合应收款项期后回款情况、交易对方经营

情况和偿债能力变化、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实际损失情况等，说明本期回款不及

预期的情况下，仅新增计提 618.58 万元的原因，及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

分性；（3）补充披露收回或转回金额 1072.64 万元的明细和款项形成原因，并说

明前期对该部分款项的坏账计提是否客观审慎；（4）补充披露汽车白车身焊装自

动化生产线业务逾期客户及相关方的具体名称、关联关系、对应应收账款金额、

逾期金额、具体逾期时间等，并结合前期对其坏账计提情况说明计提的充分性。 

3．关于偿债能力。半年报及前期年报显示，公司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上半年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9.05％、74.09％、76.04％，逐年上升。从负债结

构来看，报告期末公司短期借款 2.83 亿元、一年内到期的流动负债 1140.52 万

元，长期借款 2.17 亿元。同时，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1.63 亿元，低于短期负债

余额。 

请公司：（1）对比同行业公司，并结合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经营情况等，

说明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且逐年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公司有息负债到

期情况、可自由支配货币资金、预计经营性现金流、融资能力和计划、资产变现

能力等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债务偿付风险及流动性风险，如有，请进行充分风险提

示，并说明已采取及拟采取的具体措施。 

4．关于募投项目进展。前期公告及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显示，公司 2018 年 IPO 募投项目至今已经过多次变更延期，

截至 2023 年 6 月末仍余 1.51 亿元未进行投入，占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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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9％。其中“工业自动控制装置设备项目一期项目”和“新能源汽车电机电

池装配测试线和自动化设备建设项目”投入进度分别为 37.63％和 42.76％，进

展缓慢。同时 2023 年上半年公司投入募集资金仅为 83.24 万元，对“工业自动

控制装置设备项目一期项目”未新增投入。 

请公司：（1）列示上述两项募投项目截至回函日的建设进度、项目进展是

否不及预期、存在的障碍、后续实施计划及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和效果，结合【《招

股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中关于上述项目实施背景、必要性及可行性等论述，

说明前期募投项目立项及可行性分析报告是否审慎：（2）上述项目将于 2023 年

12 月到期，请公司说明尚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是否存在变更用途的可能，募

投项目的可行性是否已经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是否存在再次延期风险，若有，进

行充分风险提示。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3号》、3号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

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收到本函件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书面回复我部并按要求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收到《工作函》后，高度重视并及时组织有关职能部门、人员和中介

机构对函件中涉及的问题逐项进行认真的核查和分析解答，现申请的延期披露时

间到期。鉴于相关问题尚需进一步补充完善，部分回复内容涉及事项仍需综合评

估，为确保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司将延期回复《工作函》。延期回

复期间，公司将协调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工作函》的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21 日 


